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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
实验室安全通报管理方案（试行） 

 
第一条 为规范实验室安全隐患分级处理工作，强化安

全隐患整改实效，依据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

办法》（校实字〔2023〕123 号）及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

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实验室”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方案。 

第二条 本方案所称安全通报，系指学校或实验室以正

式书面形式发布的检查通报，包括：每月安全检查通报、学

校安全检查通报、突发事件通报及专项安全检查通报。通报

中认定的隐患即为本方案所称隐患。 

第三条 根据安全隐患严重程度，将隐患等级分为一般

隐患和重大隐患。 

（一）一般隐患：除重大隐患以外的、需限期整改的安

全问题，其认定以学校安全检查系统默认分类为准。 

（二）重大隐患：依据教育部办公厅《教育系统重大事

故隐患判定指南》（教发厅函〔2024〕20 号）第六条所列情

形直接判定。 

（三）出现以下任一情形的，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小

组报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批准后，按重大隐患处理： 

1．同一用房在一年内累计一般隐患次数达到四次（含）

以上的； 

2．同一用房被通报后，无正当理由拒不整改的； 

3．同一用房被通报后，整改不合格且经复查仍未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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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的； 

4．同一用房在出现重大隐患被通报后，其课题组负责

人或安全员未按本方案规定时限参加安全专项培训，或参加

培训但考核不合格的。 

（四）上级检查或学校直接认定的，均按重大隐患处理。 

第四条 隐患计次 

（一）一般隐患次数以自然年为周期，独立累计，下一

年清零重新计算。 

（二）重大隐患不计入一般隐患累计次数。 

第五条 一般隐患整改处理措施 

（一）由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小组在实验室安全检查系

统下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，明确整改内容及期限。 

（二）该实验用房安全员须在限期内完成整改，并在系

统中提交隐患整改反馈。 

（三）安全管理工作小组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确认。 

（四）该次隐患计入该实验用房自然年度累计一般隐患

次数。 

第六条 重大隐患整改处理措施 

（一）关停整改：由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监督，安

全管理工作小组实施，对该实验用房采取上锁方式关停至少

5 个自然日，关停期间禁止任何实验活动。 

（二）整改验收：关停期满后，该实验用房须提交书面

整改承诺（含整改方案）并完成整改，经实验室安全管理领

导小组现场验收合格方可恢复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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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通报批评：在全室范围内对该实验用房相关人员

进行通报批评。 

（四）安全培训：该课题组负责人及安全员须在收到通

报后 15 个工作日内参加学校或实验室组织的安全专项培训

并考核合格；考核不合格的，延长关停期直至考核合格。 

（五）负责人参与检查：该实验用房课题组负责人须连

续 3 个月参加实验室安全检查。 

（六）取消房租补贴：取消该实验用房单个自然年的全

部公用房房租补贴（由课题组自行承担全额费用）。 

（七）调整招生指标：该课题组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指

标顺序调整至全实验室最末位。 

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小组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不

定期安全检查，并于检查后出具月度安全检查通报，通报中

标注各实验用房一般隐患的累计次数（含学校不定期安全检

查通报的一般隐患次数）。常规检查一般至少提前 24 小时通

知；对突发事件、举报核查或复查整改可实施突击检查，不

受提前通知限制。 

第八条 被处理方对隐患等级、隐患内容认定及处置措

施存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隐患通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

向实验室安全管理领导小组提交书面申诉材料。领导小组于

收到申诉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并出具最终裁定

意见；复核裁定期间，原处置措施暂缓实施。申诉经复核驳

回的，原处置措施自裁定出具当日恢复执行，暂缓执行的时

段不计入隐患整改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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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方案为实验室安全隐患分级处理的专项管理

文件，与实验室其他安全管理规定配套实施。 

第十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精准智能化学全

国重点实验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附件：《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》（教发厅函

〔2024〕20 号）第六条 

 



- 7 - 
 

《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》第六条 
 

 

 实验实训管理中存在以下行为之一的，应直接判定为重

大事故隐患： 

(一)未建立健全并落实学校、二级单位和实验室(实训

场所)安全管理三级责任体系的。 

(二)实验人员在未得到安全准入的条件下进入实验室

(实训场所)开展实验活动的。 

(三)未建立实验室(实训场所)重要危险源(包括各类剧

毒、易制爆、易制毒、爆炸品等有毒有害化学品，各类易燃、

易 爆、有毒、窒息、高压等危险气体，动物及病原微生物，

辐射源及射线装置，同位素及核材料，危险性机械加工装置，

强电强磁 与激光设备，特种设备等)风险管控方案(包括但

不限于实验室分级分类；高风险等级实验室的备案与监督；

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；按等级实施安全检查、安全培训、

安全评估、条件保障等管理)的。 

(四)涉及重要危险源的实验时，未进行安全风险分析及

制定相应防护措施的。 

(五)未经主管部门许可擅自建设、使用、转让涉及重要

危险源实验室(实训场所)或设备的。 

(六)违规购买、存储、使用、运输、转让或处置重要危

险源的。 

(七)在实验室(实训场所)内使用超出其安全许可范围

的实验材料、设备或进行超出其安全等级的实验活动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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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未按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、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

要求落实重大设施设备(包括存储剧毒、易制爆化学品，危废

贮存站，备案生物实验室，涉源场所，特种设备等设施设备)

定期环评、检测、监测、维保的。 

(九)实验室(实训场所)内超量存放危险化学品；或大量

使用危险气体且无气体浓度报警措施或通风设施不合格；或

超规使用危险设备尤其是大型设备的。 

(十)实验室未按照行业标准落实应急与急救设施设备

的，未配置安全防护用品的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         2026 年 7 月 2 日印发 
 


